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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

局，局内各单位： 

4 月 1 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到国家

税务总局、财政部考察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，并主持召开座

谈会，就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作了重要讲话。为深入学习领

会和全面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讲话精神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深刻领会李克强总理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 

李克强总理到税务总局考察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准备工作，充分

体现了党中央、国务院对税收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税务干部的亲

切关怀，是对税务部门的极大鼓舞和鞭策。在税务总局考察期间，

李克强总理亲切看望了承担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的干部，向

税务干部表示慰问，并通过视频方式向基层税务干部详细了解营

改增试点准备情况，充分肯定了前阶段税务部门为全面推开营改

增试点所做的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，使广大税务干部倍受鼓舞、

倍感振奋，进一步增强了扎实做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的信

心和决心。 

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，从有利于推动经济

增长、有利于促进转型升级、有利于完善税制三个方面深入阐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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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的重大意义，提出了用工匠精神扎实做好

下一步准备和实施工作的明确要求，进一步增强了税务干部做好

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的责任感、使命感、紧迫感，为税务部

门夺取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圆满成功指明了方向、明确了重

点、注入了动力。李克强总理的重要讲话立足发展全局，着眼改

革创新，内涵丰富，举措具体，要求明确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、

可操作性，对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、深化税收改革、促进税收事

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 

各级税务机关和广大税务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李克强

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，以更加昂扬的斗志、更加拼搏的精神、

更加扎实的作风，全力以赴投入到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的决战中

来，坚决把这场战略攻坚战打赢打胜，坚决把这项利国利民的好

事办好，确保 5 月 1 日顺利实现税制转换，确保 6 月 1 日纳税申

报成功，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。 

二、迅速组织学习李克强总理重要讲话精神 

各级税务机关要迅速采取各种方式组织学习李克强总理重要讲话

精神，做到学全学深学透。 

一要领导带头学。税务总局已于 4 月 1 日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，

传达学习李克强总理重要讲话精神，研究部署税务系统贯彻落实

措施。税务总局还将召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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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局、地税局主要负责人会议，进一步传达学习李克强总理重要

讲话精神，对下一步营改增工作进行再梳理、再督促、再落实。

各级税务机关党组要带头学、深入学、系统学，深刻领会李克强

总理重要讲话精神实质，准确把握任务要求，并贯彻落实到营改

增各项工作中。 

二要组织干部学。要把李克强总理对税收工作的重视和要求、对

税务干部的关怀和鼓励传达到每一位税务干部，进一步增强广大

税务干部的荣誉感、使命感，进一步增强做好税收工作的信心和

动力。税务总局机关各司局和各级税务机关要采取座谈会、讨论

会等多种形式学习领会，引导税务干部凝聚改革共识、鼓舞工作

干劲。 

三要系统深入学。要把学习贯彻李克强总理此次考察营改增工作

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 2016 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及李克

强总理关于营改增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，系统深

入学习贯彻，准确把握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

的重大意义、指导思想和改革目标。要结合开展第 25 个全国税收

宣传月活动学习贯彻李克强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。集中开展以

“聚焦营改增试点、助力供给侧改革”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，

借助主流媒体和税务网站、办税服务厅、微信、微博、12366 纳

税服务热线等多种媒介，广泛开展学习宣传，让广大税务干部和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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